
““� � 5月8 日，《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
员认定办法>的通知 》 对外发

布。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 2016 年 10 月 10 日民政部印发的《特
困人员认定办法》同时废止。

新修订的《认定办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
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紧紧围绕适当放宽
特困人员认定条件、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
障底线的目标要求，重点对认定特困人员无劳
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人或法定义
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涉及的部分条款进行了
修订完善。

民政部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可及性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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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底
共有特困人员 477.6 万人

特困人员生活困难、无依无
靠、无人照料，是困难群众中最
困难、最脆弱的群体。 保障好他
们的基本生活和照料服务，是各
级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特困人员救助
保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突出强调要加
强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帮扶。李克
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也多
次作出批示， 提出明确要求。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的意见》， 将农村五保供养
制度和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制
度统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 为规范特困人员认定，2016
年 10 月，民政部印发《特困人员
认定办法》， 对特困人员的认定
条件、认定程序、生活自理能力
评估等作出明确规定。

近年来，民政部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指导各
地完善特困人员认定条件，规范
特困人员认定，切实将符合条件
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供养范围，
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共有特困人员 477.6 万人。
其中农村 446.5 万人，城市 31.1
万人。

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去年 4 月，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意见》， 对完善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认真贯彻
落实两办《意见》精神，进一步提
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可
及性，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事实

“三无人员”纳入救助供养范围，
民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意见》，结合制度实施情况，在开
展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基层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对《认定办法》进
行了修订，并于近日印发。

5 月 8 日，民政部举行 2021
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据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张再
刚在发布会上介绍，修订认定办
法，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这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兜底保障成果，维护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权益的迫切需要。当
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 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其中 1936 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
特困救助供养范围，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兜底成果的任务依然
十分艰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完善农村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合理提高救助供
养水平和服务质量”。

实施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
底保障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
此， 修订完善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有
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
障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完善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兜住兜
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的现实要
求。对象认定是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施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我们指导各地全面落实
精准认定、精准救助要求，不断
完善认定条件， 优化认定程序，
规范认定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随着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深入实施，地方在认定工作
中遇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主要是一些迫切需要救助供养
尤其是照料服务的事实“三无人
员” 无法纳入救助供养范围，生
活面临困难，亟需在国家层面对
相关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完善。

比如，一些生活困难的三级
智力、精神残疾人，二级肢体残
疾人和一级视力残疾人，迫切需

要得到照料服务。针对这些实际
问题， 修订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适度放宽有关认定条件，优化审
核确认程序，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推动救
助供养政策更好落实落地，进一
步编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网。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的重要时刻，民政部积极
回应困难群众迫切需求，修订出
台《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推动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惠及更多
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未成年人等
困难群众，切实解决他们的“急
难愁盼”问题，是践行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
际行动，是全面落实党史学习教
育要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更好为困难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举措。”
张再刚强调。

重点修订完善四个方面

新修订的《认定办法》聚焦
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紧紧
围绕适当放宽特困人员认定条
件、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的目标要求，重点对认定特
困人员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
源、无法定义务人或法定义务人
无履行义务能力涉及的部分条
款进行了修订完善。

一是适度拓展了“无劳动能
力”的残疾种类和等级。

根据地方实践探索和现实
需要，参照《民政部财政部国务
院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
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重度
残疾人的界定范围， 修订后的
《认定办法》在原有认定“一、二
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一级肢体
残疾人” 无劳动能力的基础上，
增加了“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
二级肢体残疾人和一级视力残
疾人”， 规定上述残疾人应当认
定为无劳动能力。

二是完善了“无生活来源”
认定条件。

认定特困人员“无生活来

源”的具体条件是其收入应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
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
定。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修订后
的《认定办法》明确优待抚恤金
不计入申请人收入。 同时，将原
表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
的基础养老金”规范表述为“中
央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

三是适度放宽了“法定义务
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认定条件。

为切实解决当前地方普遍
反映的困难家庭中“以老养
残”、“一户多残”等问题，修订
后的《认定办法》适度拓展了对

“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
履行义务能力”的认定范围。 在
原认定范围的基础上， 明确规
定将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 且财产符合当
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 以及重度
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
力、精神残疾人，应当认定为无
履行义务能力。

四是适度放宽了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覆盖未成年人
范围。

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改
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
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至 18 周
岁”的要求，切实解决特困人员
中的未成年人年满 16 周岁后面
临的生活困难，维护未成年人的
基本生活权益，修订后的《认定
办法》明确“特困人员中的未成
年人，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至 18 周岁”； 同时规定，“年满
18 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者
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
的，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此外，修订后的《认定办法》
将调查核实和审核确认时限均
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到 15 个工
作日，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审
核确认权限下放到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进一步简化优
化认定程序， 缩短办理时限，确
保困难群众能够及时、便捷地获
得救助。

优化救助供养服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是一项
重要兜底工作，据张再刚介绍，
近年来， 民政部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
部门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健全
工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推动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全面实
施， 有效保障了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 在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
线、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对象认定更加精准。全
面落实《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细
化实化认定条件，完善规范认定
程序，认真开展生活自理能力评
估，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
救助供养范围，确保做到“应救
尽救”。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
有特困人员 477.6 万人， 其中农
村 446.5万人，城市 31.1万人；支
出救助供养资金 454.6 亿元，同
比增长 19.3%。

二是救助供养水平稳步提
高。 指导各地按照“分类定标、差
异服务”的思路，科学合理制定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确保救助
供养标准较好保障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满足其照料服务需求。 截至
2020年底， 全国城乡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分别为 11257元/人·
年、8569元/人·年，同比分别增长
9.2%、12.2%。 目前，各地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普遍高于当地低保
标准的 1.3倍。

三是供养服务逐步优化。 督
促各地合理制定并落实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服务计划， 优先集中供
养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 截至
2020年底， 全国共有集中供养特
困人员 85.6万人；印发《关于加强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委托照料服务行
为，确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平日
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护”。

张再刚表示，下一步，民政
部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做好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一是认真落实新修订的《特
困人员认定办法》。 将符合条件
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救助供养，
重点将因适度放宽认定条件而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
保障范围，维护好特困人员的基
本生活权益。

二是科学制定救助供养标
准。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资金保
障，建立完善救助供养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切实保障好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三是进一步优化救助供养
服务。加强对集中供养服务的监
督管理，及时将有集中供养意愿
的特困人员纳入机构供养，不断
提高供养服务质量；持续加强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全面
落实委托照料服务，强化对特困
人员的兜底保障。


